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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擢髮難數 

【釋義】 擢，音ㄓㄨㄛˊ，拔取。「擢髮難數」指把頭髮拔盡，也無法用以計數所犯的罪

行。形容罪狀極多，難以計數。語本《史記．卷七九．范雎蔡澤列傳．范雎》。 

【近義】 擢髮莫數、擢髮不勝、擢髮數罪、不可擢髮、擢髮數、罄竹難書 

【典故】 「擢髮難數」指拔下滿頭的髮來作為計量犯罪的工具卻仍不夠，形容難以計數。

戰國時魏人須賈，有一次帶著范雎出使齊國，齊襄王讓身為魏國中大夫的他苦等

數月，遲遲不肯召見，反而因為賞識范雎的口才和學問，對范雎極為禮遇，送了

許多財物和酒食。齊襄王此舉讓須賈非常惱怒，回到魏國後，他便指控范雎與齊

國私通，有賣國的意圖，范雎因而被捕，並遭到毒打，差點兒性命不保。范雎死

裡逃生後設法投奔到秦國，改名為張祿，憑著過人的才智與謀略受到秦昭王重

用，成為秦國宰相。而魏國一直以為范雎已死，完全不知道張祿便是范雎，所以

在秦昭王準備發兵攻打魏國時，魏王便派了須賈到秦國和談。須賈到了秦國後，

范雎故意穿得破破爛爛，假扮成一個卑下的傭人來相見，須賈看到他雖然沒死但

生活窮困，竟然大表憐惜地贈予一件袍子。待范雎離開後，須賈才從旁人口中得

知，這個昔日遭他陷害的人其實就是當今秦相張祿，須賈又是驚訝，又是惶恐地

趕緊登門謝罪。他一到范雎的府第前，便把上衣脫掉，從門口一路膝行至范雎跟

前，以頭叩地說：「我萬萬沒想到您能夠登上如此高位，我自知罪該萬死，今天

是生是死就由您決定吧！」范雎故意反問：「你有多少罪狀啊？」須賈回道：「我

的罪狀太多了，恐怕即使把頭髮全部拔下，都還不夠用來計數我的罪行。」後來

「擢髮難數」這句成語就從這裡演變而出，用來形容罪狀極多，難以計數。 

【用法】 形容罪狀極多，難以計數。用在「罪惡深重」的表述上。 

【例句】 1.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擢髮難數，人民無不恨之入骨。 
 2. 那個年輕人犯下的罪狀擢髮難數，讓他的父母親羞愧不已。 

 
 

 同室操戈 
【釋義】 「同室」，同住在一個房子的人，引申為自家人。語出《孟子．離婁下》。「操戈」，

拿著兵器追殺。語本《左傳．昭公元年》。「同室操戈」指自家人彼此持戈相殺，

用以比喻兄弟不睦或內部的爭鬥。 

【近義】 入室操戈、兄弟鬩牆、煮豆燃萁、禍起蕭牆、變生肘腋 

【反義】 兄友弟恭、兄弟孔懷、同氣連枝、和衷共濟、讓棗推梨 

【典故】 「同室操戈」係由「同室」和「操戈」組合而成。「同室」是出自《孟子．離婁

下》，孟子認為，大禹、后稷和顏回這三位聖賢，都致力於行仁善之道，以拯救

世人，心中急切的程度，就好像看到同一個家裡的人互相打架，披頭散髮、急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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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跑去勸阻。因此「同室」指同一家人。「操戈」則見於《左傳．昭公元年》。春

秋時鄭國徐吾犯的妹妹長得很美，公孫楚雖早已將她聘定，公孫楚的堂哥公孫黑

卻想強行納聘。徐吾犯不敢得罪兩人，就交給妹妹自行選擇嫁給何人。徐吾犯的

妹妹最後選擇了公孫楚，公孫黑知道後，就想把公孫楚殺了，好奪走徐吾犯的妹

妹，二人「執戈逐之」，拿著兵器互相追殺，最後公孫黑負傷而回。後來這兩個

詞語被合用成「同室操戈」，用來比喻兄弟不睦或內部的爭鬥。 

【用法】 比喻兄弟不睦或內部的爭鬥。用在「兄弟不合」、「自相爭鬥」的表述上。 

【例句】 1. 在一個團體之中同室操戈的結果，必然是兩敗俱傷。 

 2. 大敵當前，讓我們團結一致，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殘殺了！ 

 

 

 父母有權拆閱未成年子女的信件  
取自國語日報--少年法律。文 主任檢察官 陳正芬 100.05.27 

【案例】 
學測即將來臨，念高三的小琳在校成績並不理想，但是假日還是打扮得很漂亮出門。

媽媽憂心的追問，小琳卻總是敷衍的說：「我到同學家念書，沒什麼啦！」 
媽媽擔心她交到壞朋友，於是找爸爸商量：「最近小琳出門，為什麼總是穿得那麼漂

亮，還抹了口紅？她會不會在談戀愛？」 
爸爸安慰媽媽說：「你別胡思亂想，現在哪個女孩不愛美？」 
「不對！她一定有事瞞我們。」媽媽想解答心中疑惑，於是走進了小琳的房間。媽媽

東翻西找，拉開抽屜一看，發現了筆記本裡夾著一封信，寄件人是小琳，但是收件人是個

男生。 
當媽媽想拆開這封信時，爸爸立刻勸阻：「別偷看她的信，這樣可能會侵犯孩子的隱

私權。」媽媽反駁：「她是我的女兒，我當然有權利可以看她的信，況且我是因為擔心小

琳交到壞朋友才看的，法律上我絕對站得住腳。」 
爸爸提出疑慮：「可是，之前電視播出一則新聞，說有個爸爸沒有經過兒子同意，拆

了他的信來看，結果被兒子告妨害祕密。」 

【有法可循】 
父母擅自拆閱孩子的信件，會不會犯法？首先，要看孩子是否已滿二十歲。如果孩子

是已滿二十歲的成年人，那麼法律會保障他個人的隱私權。未經本人同意，擅自開拆他的

封緘信函，依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規定：「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

畫者，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父母私自拆閱已成年子女的信件，行為可能構成犯罪。

不過，在決定刑度時，法院也會考量父母究竟為什麼要拆信，以及子女隱私權遭受侵害的

程度等，以便作出適當的判決。另外，這是屬於告訴乃論的罪，所以一旦子女反悔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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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遲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可寫撤回告訴狀寄給法院或檢察署，或在出庭時，口頭撤

回告訴，便可終結刑事官司。 
本案中，小琳不滿二十歲，還是未成年人，依據民法第一○八九條第一項規定：「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媽媽有權利

及義務照顧、教養小琳，基於保護教養的理由，媽媽可以拆閱小琳的信件或是看她的日記、

記事，以了解子女的交友狀況。因此，即使沒有經過小琳本人同意，媽媽的行為也不會觸

犯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規定。 

【想一想】 
為了確保子女健康成長，父母通常會希望孩子選擇安全無虞的道路，或先行為子女規

畫未來。只是過猶不及，保護教養與妨害隱私之間的界線，實在不易拿捏。因此，溝通與

信任是良好親子關係的基礎，子女主動讓父母了解交友狀況，而父母與孩子約法三章，容

許保有部分隱私，這樣便可有效降低衝突。 
 
 

 遊子意，家人情  
我是個多麼戀家的人，和朋友出門看個電影，也一定要打電話報備；更別說參加什麼

在外過夜的活動，我壓根兒是不會考慮的；偏偏在五專聯考放榜了之後，卻改變了我戀家

命運。 
當年我的成績很不理想，本想隨便報個台北的學校讀讀就算了，豈料，陪我一同前去

的老爸硬是要我讀醫科，說什麼有前途，將來薪水皆比一般上班族高；我反正胸無大志，

只想混張文憑，就這樣答應老爸了，但當我發現這所學校是在新竹之後，便後悔了。 
我嚷著要重考，老爸卻開始為我整理行李，購買住宿要用的東西，我氣極了，轉而求

助於兄弟姐妹們，要他們幫忙求情；沒想到無情的老弟竟說：「妳搬走最好，這樣我就可

以用妳的房間了！」原……原來我在這個家中如此沒地位，原來我在這個家中是可有可無

的！我傷心極了，最後這悲憤的情緒轉為忿怒，直到我被送進學校宿舍後，我都是賭氣不

跟家人說話的。 
我忘不了當父母將我的用具安頓好之後，準備離去的那一幕，我就像個被遺棄的小

孩，強忍著不捨，不敢多看他們一眼，深怕淚水就會流下來。我看見父說有笑的坐上車，

駛離學校停車場，我好氣他們絲毫沒有不捨之情，只有我在自作多情。一氣之下，原本悲

傷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氣憤！  
開學半個月後，我因為沒有生活費，必須返家一趟。我坐在北上的中興號中，不停的

回想著以前正家人相處的情形。這半個多月來，由於學校宿舍的電話極難打通，而我又故

意賭氣不打電話回家，所以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和家人說過話，心中的想念自是極深濃。  
趁一次假日回到家中，母親並沒有特別為我做一頓溫馨可口的菜餚，父親建議出去用

餐，一家五口坐在小餐館中，感覺上並沒有久別重逢的快樂，父親還是問同樣的問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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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唸的怎麼樣？」母親就專管我的生活起居，要我別和同學聊天聊太晚，而姊姊和弟弟則

不停的表示說羨慕我，可以不用留在家中做家事，倒垃圾，聽得我啼笑皆非。  
「媽最胡塗了，老是忘記妳已經不住家?，吃飯老添五碗，切水果也切五等份，爸爸

也是，上次買珍珠奶茶回家還買五杯。」姊姊突然說。  
我聽了一愣，連忙抬頭看爸媽一眼，只見媽媽靦靦的一笑，眼圈卻紅了。  
「頭一次有小孩住到離家那麼遠的學校，我老以為妳還在家？」  
「妳自己還不是一樣！上次有人打電話來找二姊，妳還在那兒叫半天。」老弟也吐老

姊的槽。  
我隱忍在眼眶中的淚水終於流下來，原來，我的家人不是不關心我，而是不擅長表達

內心的情感。其實，大家都希望我留在家中，但為了我的前途，只好將心中的不捨隱藏起

來。 
家是眾人組成的圓，少了一個就缺一角，所以，我遠走他鄉求學，比別人背負了更多

期望。所以，我怎能不努力？ 
 
 

 生命中不容發生的誤會  
一對雙胞胎兄弟在父親經營的店裡幫忙，直到父親過世，兄弟倆接手共同經營這家商

店。原本生活一切都很平順，直到有天一塊美金丟失後，關係才開始發生變化。哥哥將一

塊美金放進收銀機，並與顧客外出辦事，當他回到店裡時，突然發現收銀機裡面的錢已經

不見了！他質問弟弟有沒有看到收銀機裡面的錢。弟弟回說沒看到。但是哥哥一直咄咄逼

人問弟弟，硬說是弟弟拿的，不願罷休此事。兩人之間的怨恨日漸加劇，不久手足之情產

生嚴重的隔閡，雙方不願交談，後來決定不再一起生活，在商店中間砌起了一道磚牆，從

此分居而立。敵意與痛苦與日俱增，這樣的氣氛也感染了雙方的家庭與整個社區。  
二十年後，有一天，有位開著外地車牌汽車的男子，在哥哥的店門口停下。他走進店

裡問著：「您在這個店裡工作多久了？」哥哥回答說他這輩子都在這店裡服務。  
這位客人說：「我必須要告訴您一件往事；二十年前我還是個不務正業的流浪漢，一

天流浪到您們這個鎮上，肚子已經好幾天沒有進食了，我偷偷地從您這家店的後門溜進

來，並且將收銀機裡面的一元取走。雖然時過境遷，但對這件事情一直無法忘懷。一塊錢

雖然是個小數目，但是深受良心的譴責，我必須回到這裡來請求您的原諒。」  
當說完原委後，這位訪客很驚訝地發現店主已經熱淚盈眶、語帶哽咽的音調請求他：

「是否也能到隔壁商店將故事再說一次呢？」當這陌生男子到隔壁說完故事以後，他驚愕

地看到兩位面貌相像的中年男子，在商店門口痛哭失聲、相擁而泣。 

 


